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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木林森”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2年12月28日以现场加通讯的表决方式在本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2年

12月20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清焕先生主持，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董事3

名，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董事3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

议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预计2023年将与如下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与参股公司开发晶

照明（厦门）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采购金额预计为13,000万元，关联销售金

额预计为110,000万元； 与参股公司淮安澳洋顺昌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关联

采购金额预计为25,000万元， 与参股公司GlobalValueLighting关联销售金额预计为10,

000万元。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孙清焕先生及李冠群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对本议案无异

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见2022年12月2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3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7）。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据公司发展需要，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司在2023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敞口的

贷款额度拟确定为人民币120亿元或等值外币；在该额度范围内，拟授权公司董事长就综合

授信、贷款和相应的资产抵押、质押等事项作出决定，并在授信合同、贷款合同、配套的抵

押、质押合同和办理贷款等事项所需的申请文件及其它相关文件上代表公司签字，及授权

有关人员办理相关贷款手续。

如公司实际使用银行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贷款的金额超过上述额度，董事会将再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生产及经营发展的需要，2023年公司拟对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孙公司、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合计不超过711,000万元或等值外币，在该额度范围内，拟授权公司董

事长就相关的担保事宜作出决定，并在相关合同和办理担保事项所需的申请文件及其它相

关文件上代表公司签字，并授权有关人员办理相关担保手续，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一年。 具体如下：

1、为控股子公司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

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2、 为全资控股子公司中山市木林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

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3,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

同为准。

3、为全资子公司中山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

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32,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

为准。

4、为全资子公司木林森有限公司（香港）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

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

准。

5、为全资子公司吉安市木林森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

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40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

为准。

6、为全资子公司新余市木林森线路板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司银行授信敞口

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

同为准。

7、为全资子公司和谐明芯(义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司银行授信

敞口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

以合同为准。

8、为全资子公司中山市木林森电源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

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9、为全资子公司朗德万斯照明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

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10、为控股子公司中山市光源世家电子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

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11、为控股子公司中山市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累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12、为全资子公司中山市木林森微电子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

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13、为公司下属子公司LEDVANCEGmbH朗德万斯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司

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种

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公司根据各子公司及孙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统一提供融资担保支持，有利于其提高

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确保公司总体控制融资担保风险，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的各子公司及孙公司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因此，上述2023年度为各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额度事项，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同意公司2023年度为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对本议案无异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见2022年12月2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3

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支持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展，促使公司更加便捷获得银行授

信，保证公司生产及经营发展的需要，控股股东孙清焕先生拟对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

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额度预计合计不超过120亿元或等值外币，并授权有关人员办理相关

担保手续。 以上连带责任保证为无偿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也无需公司提供任何反

担保，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有效期内、在担保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孙清焕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对本议案无异

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见2022年12月2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

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

经过重新论证，董事会认为：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小榄

高性能LED封装产品生产项目” 依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当前实际建设进度，同时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

用途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 拟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期限均延长至2024年6月30

日。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

谨慎决定，仅涉及部分项目预定完成时间的调整，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

及投资规模的变更，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或其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不会对公司当前的生产经营造

成重大影响，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使用募集资金，保证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

要。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2022年12月2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0）。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2月29日刊登在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议2023年1月13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2022年12月2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以及《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

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81）。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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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2年12月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12月20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形

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闫玲女士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预计的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交易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

的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见2022年12月2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3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7）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及子公司、孙公司在2023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贷

款的额度系公司发展需要。 审议金额合理，授权程序规范，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未改变项目建设的投资总额、实

施主体，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2022年12月2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0）。

四、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29日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

意见如下：

1、《关于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以前年度关联交易实际情况合理预计而来，所

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所需，遵循公平、客观原则，定价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对此事项，我们一致认可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届时关联董事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我们认为：控股股东孙清焕先生拟对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

额度预计合计不超过120亿元， 本次接受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事项，是为了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意将《关于控股股东为

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关联

董事需要回避表决。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上述公司《关于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控

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进行审议，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签署：

米哲 叶蕾

2022年12月27日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

意见如下：

一、关于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对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发展需要，有助于保持公

司生产经营稳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 的市场交易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董事会

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关联董事

在审议该事项时回避了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对此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同

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2023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下属子公司、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系其生产及经营发展所需，公司为下属

子公司、孙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有利于促进被担保对象正常运营。 我们认为：

被担保的子公司、孙公司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前为

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

公司及子公司、孙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公司为子公司、孙公司提供保

证担保的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 公司为子公司、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审议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孙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711,000万元的担保。

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控股股东孙清焕先生拟对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额度预计合

计不超过120亿元，孙清焕先生为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额度为无偿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

何费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于控股股东为

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

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控股股东孙清

焕先生对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

本次担保暨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

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事项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独立董事签署：

米哲 叶蕾

2022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745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

2022-078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保证生产及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于2022

年12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2023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2023年公司拟对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孙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累计不超过711,000万元，在该额度范围内，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不超出本

次预计的额度范围内对下列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事项做出决定，并授权董事长

在下列已明确对象的被担保人的担保事项就相关合同和办理担保事项所需的申请文件及

其它相关文件上代表公司签字，并授权有关人员办理相关担保手续，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

之日起一年。

公司将对此次担保进行严格审核，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次担保事项具体如下：

1、为控股子公司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

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2、 为全资控股子公司中山市木林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

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3,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

同为准。

3、为全资子公司中山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

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32,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

为准。

4、为全资子公司木林森有限公司（香港）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

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

准。

5、为全资子公司吉安市木林森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

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40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

为准。

6、为全资子公司新余市木林森线路板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司银行授信敞口

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

同为准。

7、为全资子公司和谐明芯(义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司银行授信

敞口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

以合同为准。

8、为全资子公司中山市木林森电源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

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9、为全资子公司朗德万斯照明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

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10、为控股子公司中山市光源世家电子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

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11、为控股子公司中山市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累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12、为全资子公司中山市木林森微电子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

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13、为公司下属子公司LEDVANCEGmbH朗德万斯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孙公司

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种

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二、被担保公司情况：

1、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57855545C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山市西区丰穗街5号

法定代表人：孔令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11日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舞台及场地用灯、工艺美术灯、装饰灯、高效照明灯、、发光

二极管产品、光电器件、电子控制器系统与控制器、电子元器件；照明工程设计与施工；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60.00%

孔令华 400.00 40.00%

合计 1,000.00 100.00%

近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0,735.91 17,268.24

负债总额 5,618.08 5,291.46

所有者权益总额 15,117.84 11,976.78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19,069.64 18,294.63

净利润 3,141.05 1,486.63

2、中山市木林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584671720G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2号11幢1楼

法定代表人：周立宏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10月19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照明器具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显示器件制

造;显示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产品销售;照明器具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五

金产品批发;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卫生陶瓷制品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

售;消防器材销售;电池销售;安防设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教学

专用仪器销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节

能管理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66.67%

中山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 5,000 33.33%

合计 15,000 100%

近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5,570.37 16,057.85

负债总额 306.83 653.12

所有者权益总额 15,263.55 15,404.73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15.40 1,080.04

净利润 -141.19 -1,426.12

3、中山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084545904G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1号1-9幢/11幢一楼/12-15幢

法定代表人：皮保清

注册资本：248,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01日

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生产、销售:发光二极管、液晶显示器、LED系列产品及其材料、

电子产品、灯饰、包装材料、铝合金、不锈钢制品、照明器具;承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

食品经营;烟草专卖零售;销售:日用百货、水果、文体用品。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48,000 100.00%

合计 248,000 100.00%

近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24,775.06 383,643.65

负债总额 138,513.64 196,257.99

所有者权益总额 186,261.43 187,385.66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124,353.97 214,581.63

净利润 -1,124.23 16,166.38

4、木林森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6月25日

注册地址 ：Units1603-4,16thFloor,CausewayBayPlazaI,No.489HennessyRoad,

HongKong香港轩尼诗道489号铜锣湾广场一期16楼1603-4室。

注册资本：51,594.24万元

经营范围：公司作为海外销售平台，主要拓展公司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渠道。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51,594.24 100.00%

合计 51,594.24 100.00%

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7,053.57 88,588.18

负债总额 52,594.92 52,065.23

所有者权益总额 34,458.64 36,522.95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12,285.31 15,874.36

净利润 -2,064.31 1,684.26

5、吉安市木林森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053146760039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吉安市井开区创业大道

法定代表人：张建军

注册资本：3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09月01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烟草制品零售,检验检测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供电业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

器件销售,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国内贸易代理,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零售,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餐饮管理,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建筑材料

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风机、风扇销售,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大气

污染治理,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330,000 100.00%

合计 330,000 100.00%

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56,930.92 547,270.38

负债总额 319,596.85 307,666.65

所有者权益总额 237,334.07 239,603.72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267,599.17 509,914.11

净利润 12,730.35 12,369.05

6、新余市木林森线路板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4309187037R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开发区横三路2688号

法定代表人：张晓芳

注册资本：1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10月17日

经营范围：线路板研发及应用、印制、生产、加工、销售;集成电路、电子元件、电子设备

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130,000 100.00%

合计 130,000 100.00%

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48,145.80 132,624.38

负债总额 72,896.90 49,563.92

所有者权益总额 75,248.90 83,060.46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28,984.31 63,533.97

净利润 -7,811.56 2,268.55

7、和谐明芯(义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8E3WG7C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龙祈路901号

法定代表人：孙宪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582,6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07月22日

经营范围：光电材料及器件的技术开发、销售；研发、生产、销售、维修：照明电器、灯具

及其配件、电子元器件及其配件、LED灯、电子产品、发光二极管、电子封装材料（不含危险

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液晶显示器、LED产品、灯饰、铝合金制品、不锈钢制

品；照明产品检测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未经金融等行业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专业承包；城市夜景工程设计及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节能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合同能源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582,600 100.00%

合计 582,600 100.00%

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03,887.12 620,706.04

负债总额 44,789.85 65,245.60

所有者权益总额 559,097.27 555,460.44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65,741.86 104,765.68

净利润 3，636.82 -17,174.63

8、中山市木林森电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058580191G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工业大道1号办公大楼三楼A区

法定代表人：刘天明

注册资本：59,880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05日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液晶显示器、显示屏、电子产品、发光二极管系列产

品、灯饰、照明产品、发光二极管驱动电源及控制系统、电子标签;销售:五金材料;承接铝合

金、不锈钢、显示屏安装工程;承接、设计、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夜景灯光工程、城市

绿化工程;节能技术研发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照明工程设计。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59,880万元 100.00%

合计 59,880万元 100.00%

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9,105.49 56,822.06

负债总额 30,328.03 28,341.10

所有者权益总额 28,777.46 28,480.95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6,566.27 10,138.19

净利润 296.51 509.56

9、朗德万斯照明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MA4UNNW97N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工业北路1号之一

法定代表人：刘继涛

注册资本：19,6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04月20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

器件销售;照明器具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照明器具生产专用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

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

造;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

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室内空

气污染治理;工业设计服务;环境保护监测;大气污染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制造;大气污染

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货物进出口;机械电

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认证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财务咨询。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消毒器械生产;消毒器械销售。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19,600万元 100.00%

合计 19,600万元 100.00%

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0,207.32 43,585.69

负债总额 27,152.73 23,276.38

所有者权益总额 23,054.58 20,309.31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41,395.70 50,491.42

净利润 3,994.09 4,303.52

10、中山市光源世家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4T06F9T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1号10幢1楼/10幢3-5楼

法定代表人：何栋琳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0年06月08日

经营范围：生产、研发、设计、销售:电子产品、液晶显示器、显示屏、LED发光系列产品、

灯饰、照明产品、电源适配器、充电器、LED驱动电源及控制系统、路灯；销售：五金材料；承

接：铝合金、不锈钢、显示屏安装工程；承接、设计、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夜景灯光工

程、城市绿化工程；节能技术研发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照明工程设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1,020万元 51%

何栋琳 980万元 49%

合计 2,000万元 100.00%

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605.35 8,171.40

负债总额 6,182.14 6,788.28

所有者权益总额 1,423.22 1,383.12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8,947.84 13,538.07

净利润 40.09 -126.43

11、中山市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4PBAN8X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2号12幢3楼

法定代表人：何艳红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0年05月2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家用电器研发；五金产品研发；电子产品销

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照明器具生产专用设备销售；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照明

器具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塑料制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网络设备

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办

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

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玩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器辅件销售；门窗销售；电线、电缆经

营；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材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茶具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

金属工具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模具销售；卫生陶瓷制品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日用

杂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绘图、计算

及测量仪器销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许可项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

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700 70%

何艳红 300 30%

合计 1,000万元 100.00%

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644.23 9,249.74

负债总额 6,573.93 9,057.52

所有者权益总额 70.30 192.22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11,904.42 10,307.15

净利润 -121.92 -166.95

12、中山市木林森微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52KEG6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1号6幢1楼

法定代表人：李稔

注册资本：4,900万元

成立日期：2020年07月29日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4,900万元 100%

合计 4,900万元 100.00%

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532.19 8,415.32

负债总额 4,634.26 4,934.07

所有者权益总额 2,897.94 3,481.25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3,354.55 5,691.63

净利润 -583.31 867.43

13、LEDVANCEGmbH

所在国家:德国

营业执照号码:HRB220074

注册地址:Parkring29-33,85748GarchingbeiMünchen,Germany

资本金/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2015年8月6日

主要业务:灯具、照明设备和光电产品的开发、设计和制造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EurolightLuxembourgHoldingsS.à.r.l 50,000.00EUR 100.00%

合计 50,000.00EUR 100.00%

注：EurolightLuxembourgHoldingsS.à.r.l.是木林森孙公司

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71,907.36 823,549.52

负债总额 384,564.25 490,949.22

所有者权益总额 387,343.11 332,600.30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708,973.62 1,023,641.28

净利润 32,995.02 66,704.95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视公司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具体合同为

准。

（3）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711,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根据各子公司及孙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统一提供融资担保支持，有利于其提高

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确保公司总体控制融资担保风险，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的各子公司及孙公司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因此，上述2023年度为各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额度事项，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同意公司2023年度为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下属子公司、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系其生产及经营发展所需，公司为下属

子公司、孙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有利于促进被担保对象正常运营。 我们认为：

被担保的子公司、孙公司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前为

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

公司及子公司、孙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公司为子公司、孙公司提供保

证担保的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 公司为子公司、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审议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孙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711,000万元的担保。

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2年11月30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不含本次担保）582,433.08

万元， 占最近一期（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1,324,403.49万元的

43.98%。 上述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未超过公司审议的担保金额，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

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本次担保所涉金额占本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53.68%。 根据证监会《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本次担保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六、备查文件：

1、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下转B05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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